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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三零”创建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郑党静 郭敏杰 文/图

“三零”创建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
要举措。一直以来，太康县人民检察院以“三零”创建为
指导，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办案过程中，严厉打
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同时注重对涉罪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充分彰显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

“你被录取了，8 月份准时到公司报到。 ”今年 7 月
18 日上午，18 岁的柳明（化名）被江苏一家新能源电池
公司录用。 接到通知后，柳明难掩激动之情。

2022 年 1 月， 在太康县某中学就读的柳明被朋友
教唆，参与了一场聚众斗殴。 事后，柳明因涉嫌聚众斗
殴罪，被太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随后，太康县公安局
向太康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在审查柳明卷宗时，承办检察官从主观、客观两方
面进行分析，认为柳明伙同他人聚众斗殴，系未成年人
犯罪、从犯、初犯，且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通过观护
帮教，可以改过自新。承办检察官立即召开不公开听证
会，并对柳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随后，柳明被安
排到该院“豫”见未来·康之馨观护帮教中心接受为期
6 个月的帮教。 经过对柳明进行心理矫正、亲情感化、
法律教育、公益活动和职业培训等一系列精准帮教，他
不仅学到了实用技能，还逐渐找到了人生方向，积极走

向社会、融入社会、回报社会。
柳明的转变，只是太康县人民检察院 “豫”见未来·康

之馨观护帮教中心精准帮教未成年人工作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以“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为涉罪未
成年人制订个性化帮教方案， 依法通过附条件不起诉
等法律手段，给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缓冲空间，为迷途未
成年人插上返航的翅膀。

2021 年 9 月 2 日， 被告人魏某启在太康县某敬老
院，与其妻刘某某发生矛盾，在打斗过程中，魏某启致
刘某某死亡。案发后，魏某启主动投案。经鉴定，被告人
魏某启作案时患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限定刑事责任能
力。 太康县公安局将此案移送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太康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魏某启被判
处有期徒刑 7 年。

承办检察官在办理此案时了解到， 魏某启 8 岁的
儿子魏某在案件发生后不能正常上学， 目前在其亲戚
家生活。承办检察官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依法为魏
某申请 3 万元的救助金， 并联系相关部门积极为其落
实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以便长期有效地进行关护。
同时， 承办检察官还邀请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检察
官对魏某进行心理疏导，促使魏某重返校园，收到了良
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③5

检察官助农民工
解决忧“薪”事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葛清华 万晓康 文/图

本报讯 “非常感谢检察机关为我们提供法律
咨询和支持起诉，正是因为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
拿到拖欠多年的工钱。 ”11 月 9 日下午，扶沟县人
民检察院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将一面写有
“保护百姓权益 倾情服务民生”字样的锦旗送到办
案检察官手中，以此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2018 年 5 月，农民工郑某等 20 人经人介绍到
一建筑工地从事墙面外挂装修施工作业，约定待工
程竣工后付清工资。 2018 年 9 月，该工程竣工，承
包方却以上游单位尚未向其结清劳务费为由，拖欠
郑某等人剩余的劳动报酬 6 万元。郑某等人多次催
要无果。

2023 年 9 月，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
现该案件线索后，主动与部分农民工取得联系，为
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20 名农民工遂向该院
申请支持起诉。

该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对承包方拒不支
付欠薪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耐心向承包方释法说
理，阐释拒不支付工资的法律后果，引导其积极履
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 之后，承办检察官又积极帮
助郑某等人搜集固定证据，与该县司法局、县人社
局等单位积极沟通协调，帮助他们争取司法援助和
优秀的代理人。 经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该院依法
作出支持起诉决定，并向扶沟县人民法院发出《支
持起诉意见书》。 最终，该院通过支持起诉，帮助郑
某等 20 人拿回了属于自己的 6 万元“血汗钱”。

该案的办理， 既依法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
权益， 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司法温度和检察温
情。 ③5

检察建议为文物“发声”
川汇区晚清建筑李家当铺院获“新生”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范闻鑫

本报讯 历史建筑承载着城市发展记忆，展现着城
市发展脉络，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近日，在川汇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的督促下， 位于川汇区沙颍河畔的晚
清建筑李家当铺院修缮项目已基本完工。据悉，川汇区
人民检察院运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推进该
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创建工作， 使历史文化得到更好地
传承和传播。

位于川汇区沙颍河畔老街西侧的李家当铺院属于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研究清代建筑和商业文化提供了实
物资料。然而，因院落年久失修、无人管理，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 2023年以来，川汇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活动， 对辖区内的文物和文
化遗产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经多次现场勘查发现，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李家当铺院损毁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承办
检察官通过进一步实地勘查、 现场拍照并对照文物基本

资料，确定文物保护单位遭到损毁的实际情况。
为切实加强文物资源管理和文物安全工作， 川汇

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处理，并
在全区范围内排查、 整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

检察建议发出后， 川汇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与川汇
区文化和旅游局沟通协调，并协同向川汇区委、川汇区
政府上报案件情况。川汇区委、川汇区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制定规划，争取维修资金，对李家当铺院及历史文
化街区进行全方位的修缮和保护。 经川汇区人民检察
院跟进监督， 川汇区文化和旅游局积极配合历史文化
街区创建指挥部开展修缮和保护工作。目前，李家当铺
院修缮项目已基本完工。

此外，川汇区人民检察院还持续跟进李家当铺院附
近红石胡同、周家埠口遗址、周家口抗战指挥部、周口拘
留所旧址等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整治工作。 ③5

党建引领“双报到”
检察为民“零距离”

□通讯员 宋歌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双报到”活动，
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发挥党
员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模范作用，11 月 7 日，淮
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张雪涛带领 20
余名党员干警， 到柳湖街道陈风社区开展 “双报
到”活动。

活动中，张雪涛走访慰问了陈风社区部分困难
群众，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耐
心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求、所盼，叮嘱他们要注意
身体，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关
爱和温暖。

与此同时，党员干警深入社区，通过发放宣传
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防范养老诈
骗、未成年人保护、防范电信诈骗等方面的法律知
识，积极回应群众关心关切，“零距离”为群众提供
法律服务。 ③5

检察官收到郑某等人送来的锦旗。。

在““豫””见未来··康之馨观护帮教中心，，检察干警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